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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我单位委托泉州晚报项目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对
“党建+社区邻里中心康乐赛”活动策划
执行服务项目公开进行招标，请有意投
标者于2024年11月30日—12月4日
（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
到泉州晚报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地
址：泉州市丰泽区刺桐路82号泉州晚
报社附属楼一层106）购买采购文件，或
通过填写报名登记表并发送至邮箱:
qzwbxmdl@qq.com方式获取采购文
件。咨询电话∶0595—28189943。

泉州晚报社
2024年11月30日

招标启事
我社印务中心拟采购一批文化

纸，包括双胶、铜版等单张纸约842

令、卷筒双胶纸约 4 吨、不干胶约

8500平方米。欢迎具备相关资质的厂

商，于2024年12月19日上午12:00

之前，前往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崇宏

街465号泉州晚报社印务中心大楼三

楼办公室报名及索取招标文件。

联系电话：28052807 庄先生

28052816 许先生

泉州晚报社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林福
龙 通讯员周其明）近日，晋江市
龙湖镇对辖区6起倾倒建筑垃圾、
3起焚烧树叶、1起焚烧垃圾环境
卫生反面案例进行公开曝光，希
望广大居民共同爱护公共环境卫
生，积极参与到人居环境和市容
整治工作中来。

案例一：11月1日，杨某华驾
驶车辆（赣09/65515）在龙湖镇西
吴村中区 151 号旁边空地上随意
倾倒建筑垃圾。

案例二：11月9日，洪某荣使
用手推车在龙湖镇仑上村工业区
39-1号对面空地上随意倾倒建筑
垃圾。

案例三：11 月 18 日，蒋某使
用手推翻斗车在龙湖镇西吴村龙
狮路旁边的空地上随意倾倒建筑
垃圾。

案例四：11月19日，杨某林使

用手推翻斗车在龙湖镇后宅村南
区49号旁边的空地上随意倾倒建
筑垃圾。

案例五：11月19日，李某寿使
用手推翻斗车在龙湖镇鲁东村西
区57号旁边的空地上随意倾倒建
筑垃圾。

案例六：11月20日，吴某全驾
驶车辆（闽 C9JN58）在龙湖镇西
吴村苏厝路口的空地上随意倾倒
建筑垃圾。

以上案件均违反了《城市建
筑垃圾管理规定》第十五条之规
定。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第二十六条和《泉州市城市
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细化标准》第
81项轻微档之规定，对以上当事
人作出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并各处罚款人民币50元整的
行政处罚。

案例七：11月18日，徐某林在

龙湖镇西吴村泉州市海哲建材有限
公司前面的空地上随地焚烧垃圾。

案例八：11月18日，沈某该在
龙湖镇西吴村中区 178 号围墙旁
边的空地上随地焚烧树叶。

案例九：11月19日，某某昌在
龙湖镇湖北村枪城37号后面的空
地上随地焚烧树叶。

案例十：11月20日，范某芬在
龙湖镇石厦村南区59号围墙旁边
的空地上随地焚烧树叶。

以上案件均违反了《福建省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三项之规定。根据
《福建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
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二项和《泉州
市城市管理行政处罚裁量细化标
准》第32项一般档之规定，对以上
当事人作出责令改正、采取补救
措施，并各处罚款人民币20元整
的行政处罚。

晋江龙湖曝光10起市容环境卫生反面案例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许奕梅 通讯
员蔡家盈 文/图）为进一步筑牢青少年禁
毒思想防线，切实提升学生对毒品的识
别、防范和拒绝能力，鲤城公安分局临江
派出所组织义警联盟队员，走进泉州七
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11月22日，民警与义警联盟队员分
发精心设计的禁毒宣传资料，向同学们
讲解毒品的种类、危害和防范方法。民
警告诉同学们，当前新型毒品的伪装技
巧不断翻新，外观极具迷惑性，种类日益
增多，尤其要留心各种特效药、减肥药和
宣称能提升专注力、注意力的“上头电子
烟”“聪明药”等。同学们必须时刻保持
高度的警觉，外出时注意保护好自己，避
免食用的食物和饮料被他人恶意添加毒
品，不轻信、不尝试任何可疑物品。

活动中，民警还积极动员学生成为禁
毒宣传小使者，鼓励他们将所学的禁毒知
识传递给家人和朋友，通过“小手拉大手”
的方式，共同促进一个无毒的校园环境和
社会风气的形成，让禁毒理念深入人心。

晋江某铸造厂（原告，经营者
王某）与晋江某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唯一股东林某）因加工款纠
纷对簿公堂。晋江市人民法院经
审理判决，被告模具公司应返还原
告铸造厂加工款14万元及相应违

约金。判决后，模具公司支付了一
些加工款，但仍拖欠13万元及违约
金未付。

由于铸造厂已注销，该公司的
权利和义务由王某承继，王某遂起
诉请求林某对模具公司的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晋江市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定，因林某无法证明
其个人财产独立于模具公司财
产，尽管模具公司为一人公司，林
某仍需对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无法证明财产独立于“一人公司”
法院判处股东对公司欠款承担连带责任

义警联盟进校园

提防“聪明药”
共筑禁毒防线

■融媒体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 尤燕玲 关恒 陈瑜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自7月1日施行以来，公司治理领域迎来了一
系列重要变革，关于一人公司的规定备受关注。这项规定不仅为经营主体
投资提供了更多机遇，也对一人公司股东的责任与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

日前，晋江市人民法院介绍一起案例，某一人模具公司拖欠13万元及违
约金。该公司唯一股东林某由于无法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模具公司财
产，需对公司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官介绍，7月1日实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删除了对一人有
限公司的部分特别规定，允许一人设
立多个一人公司，且这些一人公司还
可以继续设立更多的一人公司，鼓励
经营主体进行投资，激发市场活力。
然而，一人公司因股东单一、缺乏内
部监督制衡机制，容易出现公司与股
东财产混同或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
格的现象。

为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防止股

东借公司形式逃避个人债务责任，新
《公司法》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
度。即仅当一人公司股东能够证明
公司财产独立于自身财产时，公司才
具备独立人格，否则股东需对公司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无疑为一人公
司的治理敲响了警钟。

法官提醒，对于一人公司股东而
言，合规运营、防范风险是确保自身
权益与公司稳健发展的关键。首先，
公司务必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做

到账目清晰、独立核算，严格区分公
司与个人财产界限。公司所有资金
往来应如实、完整且连续地记录于财
务账册与会计凭证之中，并明确标注
金额与明细。其次，根据公司实际运
营情况，适时出具完整、连续的会计
年度审计报告，或在涉及特定情形
时，准备股东与公司往来专项审计报
告。这些报告将成为股东证明公司
财产独立性的有力证据，有效避免因
财产混同而陷入连带责任困境。

法官说法 出具完整审计报告 可避免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三条 公司股东滥用公
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
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
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
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只有一个股东的公司，股东不
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
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案情概述 无法证明财产独立于公司 唯一股东承担连带责任

民警与义警队入校宣传民警与义警队入校宣传


